
《医务人员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医务人员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

13位ISBN编号：9787509320341

10位ISBN编号：7509320348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页数：36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医务人员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

内容概要

《医务人员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主要内容简介：医疗从业人员了解执业风险必备指南、专家提示医
疗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37个典型案例生动提醒如何规范执业、36件常用知情同意书全面履行医疗告
知义务。

Page 2



《医务人员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医疗侵权行为概述／1一、医疗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区别／2二、医疗侵权的
范围问題／3三、医疗侵权与医疗事故的区别／3第二节 侵权责任法中医疗侵权责任立法的亮点和局限
／7第二章 医疗侵权行为认定第一节 医疗侵权的概念／11第二节 医疗侵权的构成要件／13一、违法行
为／13二、医疗过错及表现形式三、医源性损害／22四、违法行为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7
五、医疗机构对患者在诊疗申发生损害的免责事由／32第三章 医疗侵权责任的救济途径第一节 医患冲
突危机／37一、理性维权／37二、患者对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不足导致的维权困难／40三、医闹／44
四、医务人员对自身安全的自我保护及报警／53第二节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58一、鉴定机构的设置和
管辖范围／58二、鉴定的启动方式／59三、鉴定的原則／60四、鉴定程序的问题／61第三节 法医临床
司法鉴定／66一、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区别／66二、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的回避制
度／67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的鉴定时限／88四、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的鉴定程序／69五、补充鉴定和
重新鉴定／70第四章 医疗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责任构成第一节 医疗侵权责任主体的确定／74一、职
务行为／74二、个人行为／78三、会诊／82四、指导手术或主刀手术／87五、院际技术合作／90六、
医疗机构之间责任的分担／93七、卫生行政部门的当前责任划分的规定及效力／97第二节 医疗共同侵
权的认定和表现形式／100一、医疗共同侵权的认定／101二、医疗共同侵权的表現形式／102第三节 共
同责任主体的追加或退出／106第四节 医疗侵权责任追究处理的法律依据及司法实践／109一、法律
／110二、行政法规／110三、司法解释／111四、部门规章／111五、各地中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医疗侵
权案件的审理制定的規定／112第五章 医疗技术分类下的侵权行为第一节 成熟技术和非成熟技术／116
第二节 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技术／118第三节 试验性临床医疗技术／119第四节 医疗技术风险的认知途
径／120第六章 医疗知情同意制度及关联侵权行为第一节 患者及家属的知情、决定权／124第二节 患者
及近亲属决定的意思表示和确定／125第三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126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27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27三、无民事行为能力／127第四节 法定代理和委托代理／128一、法定代理
制度／128二、委托代理制度／130第五节 应书面告知的特殊检查、治疗项目／131一、可不履行书面知
情同意手续的有创检查、治疗项目／131二、必须履行书面知情同意手续的诊疗项目／131第六节 告知
的操作／133一、告知事项／133二、告知的时间与形式／134第七节 告知对象的具体选择和告知安排
／139第八节 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时对告知的谨慎／141第九节 患者及亲属不配合紧急医学处置危机的
应对／142第十节 告知过错的常见表现形式及预防／145第七章 医务人员对技术实施的高度谨慎注意义
务第一节 对“当时、当地医疗水平”的正确理解／149第二节 特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
／151一、特定医疗机构医疗水平评定的規范依据／151二、特定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152三、在特定
情形之下，医疗水平相对不足才可以成为免责抗辩事由／152四、不因医疗水平低下而给予免责或减轻
责任的情形／153五、医师跨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行医／158第三节 首诊医师的高度谨慎注意义务／160
一、对普通门诊病人的首诊／160二、对危重患者的急诊首诊／162三、住院首诊医师负责制／164第四
节 医师会诊中的高度谨慎注意义务／168一、应及时申请会诊的情形／168二、会诊的有效形式／169三
、会诊申的注意事项／170第五节 临床病例(病理)讨论／171一、临床病例(病理)讨论／171二、疑难、
危重病例讨论／172三、出院病例讨论／172四、术前病例讨论／172五、死亡病例讨论／173第六节 医
疗水平差异的替代措施／173⋯⋯第八章 技术操作规范和医药学著作文献的比较分析第九章 医疗侵权
的证明责任第十章 医用产品缺陷及责任追究体制附录

Page 3



《医务人员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

章节摘录

　　讨论的指导手术和主刀手术，都是指发生在院外的。因为如果手术发生在一家医院内，侵权责任
主体当然是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我们也就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所以，只有当指导手术或主刀手
术的医生是其他医院而非收治医院的医生的时候，如何确定侵权责任主体才成为一个问题。而我们的
讨论也正是以此为前提。　　在发生医疗侵权时，指导手术的医生并不需要为手术直接负责。正如我
们上面讲到的，因为指导手术的医生对手术所提供的仅仅是指导性意见。一旦手术导致了患者的损害
，如果单纯是手术医生操作方面的原因，自然应当由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如果是手术方案
本身存在问题，涉及到指导医生的咨询意见的话，也应当由收治病人的医疗机构负责，指导医生不承
担责任。因为，指导医生所提供的手术指导性意见最终是否被采纳，或多大程度上被应用于手术中，
取决于实际实施手术的医生，并非他自己。而作为实际进行手术操作的医生，其应当在手术前对指导
意见进行判断后，决定最终是否采纳。如果采纳，就应当对此负责。因为，他在进行这项决定时，负
有必要的注意义务。　　在由外院医生主刀的手术中，如果发生医疗侵权，也是由收治病人的医院负
责。因为对患者而言，与之建立医疗关系的是收治医院而非主刀医生个人，或是主刀医生所在的其他
医院。手术中，主刀医生所代表的是收治医院，是以收治医院的名义实施医疗行为。收治医院应当对
自己所邀请或选任的主刀医生负责，所以发生侵权后，应当由收治医院承担对患者的赔偿责任。但是
，由于主刀医生是手术的具体操作者，如果在手术中存在过错，对患者造成了损害，那么，就还需要
视其情节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收治医院在对患者履行完侵权赔偿责任后，可以向主刀医生进行追
偿。

Page 4



《医务人员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